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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3）津02破42号之一

申请人：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，住所地北

京市通州区梨园北街15号财政局六层。

法定代表人：安强，该公司总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东青铝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天津市宝坻区塑料制

品工业区广阔道7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吉慧榕，该公司总经理。

申请人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以不能清偿到

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向本院申请对被申请人东青铝

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东青公司）进行破产清算。本院于2023年

11月29日裁定受理，后指定天津则立律师事务所担任东青铝业有

限公司管理人（以下简称管理人）。

2026年3月24日，管理人向本院提交《东青铝业有限公司管理

人驳回破产清算申请书》称，东青公司存在巨额财产下落不明且

不能合理解释财产去向。1.股东注资款8000万元去向不明。东青

公司的工商档案、财务账册等资料显示，股东吉慧榕、尹艳已实

缴注册资本共计8000万元。天津致远会计师事务所于2024年8月12

日出具津致远专审字（2024）第019号审计报告显示实收资本8000

万元，但是根据管理人调查，股东吉慧榕、尹艳将该8000万元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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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款转入东青公司账户后，通过转账方式分别转至中融天下（北

京）投资有限公司、北京中融天下商贸有限公司，最终去向不明

，东青公司实际控制人吉慧榕失联，东青公司及其股东不能合理

解释资金去向。2.2360万元贷款资金去向不明。2021年大厂回族

自治县宏德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宏德建筑公司）向

河北大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2700万元，东青公司以

其土地、厂房作为抵押物进行担保。2024年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

院用东青公司土地、厂房的拍卖款将上述贷款清偿完毕。经管理

人调查，宏德建筑公司与东青公司签订合同，约定上述2700万元

的实际借款人为东青公司，除340万元用于清偿前期债务外，2360

万元支付到股东吉慧榕个人账户。经调查银行流水显示吉慧榕账

户收到上述2360万元，但最终资金去向下落不明，东青公司相关

人员不能合理解释资金去向。3.东青公司450余万元的存货下落不

明。天津致远会计师事务所津致远专审字〔2024〕19号《专项审

计报告》显示，东青公司账面记载有价值4572811.90元的原材料

及库存商品，管理人曾前往东青公司注册地天津宝坻塑料制品工

业区查看现场情况，但该地已无东青公司的实际办公地点，管理

人未接管到上述原材料及库存商品，东青公司及其股东亦不能合

理解释存货下落。4.东青公司的财务资料无法反映其财产真实情

况。管理人委托天津致远会计师事务所对东青公司开展财务审计

，该所根据现有账册于2024年8月12日出具津致远专审字（2024）

第019号审计报告，管理人发现东青公司财务资料虚假，存在重大

瑕疵。通过德宏建筑公司贷款的2360万元在账目中没有记载；审

计报告显示，东青公司对江苏苏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苏兴公司）有4600万元巨额预付款，但经管理人核实，案外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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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天下（北京）投资有限公司先向东青公司转账4600万元，东青

公司当日转至苏兴公司后，苏兴公司按要求即刻将款项转回该案

外人，而东青公司账册仅记载对苏兴公司的预付款支出，未如实

反映资金真实来源与最终流向。

管理人认为，东青公司巨额财产去向不明，且相关人员无法

作出合理解释，该公司财务账册存在虚假记载，巨额资金体外循

环，账实不符。现有账册资料无法反映东青公司财产的真实状况

，不能作为认定其真实资产负债及经营状况的依据，东青公司目

前暂不适宜进入破产清算程序，如果继续本案破产清算程序，必

然会严重损害全体债权人的利益，无法达到通过破产程序使全体

债权人公平、公开、公正受偿的目的，还会让应当承担责任的股

东和企业逃避责任与处罚，故申请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东青公司的

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院查明，被申请人东青铝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在天

津市宝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注

册资本为8000万元人民币，住所地为天津市宝坻区塑料制品工业

区广阔道7号。主要经营范围为：铝型材生产、加工、销售；铝材

技术研发、技术转让； 门窗生产、加工、销售；五金交电、建筑

材料（砂石料除外）、钢材及其他金属材料、化工产品（化学危

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）、汽车配件、塑料制品（超薄塑料袋除外

）、机械设备销售；货物、技术进出口（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

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）及其代理；电子产品、停车设备、

监控设备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本案受理后，本院分别通过全国

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和人民法院报发布公告，通知东青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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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并通知已知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

权，管理人依法对东青公司的资产、负债情况进行调查。

本院认为，依据管理人核查情况，东青公司巨额财产下落不

明，且不能提供合理解释，导致公司资产不能核查清晰，尚无法

确定公司是否符合破产条件，管理人提请本院驳回东青公司的破

产清算申请，不违反法律规定，予以准许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，裁定如

下：

驳回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对东青铝业有限

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本院递交

上诉状，并提交副本三份，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。

审 判 长 崔 军

审 判 员 赵丽芳

审 判 员 付彦彦

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

书 记 员 高 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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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本案相关法律规定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 企业法人不能清

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

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

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

的，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。

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裁定不受理破产申请的，应当自裁定

作出之日起五日内送达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申请人对裁定不服

的，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

诉。

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破产宣告前，经审查发现债务

人不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，可以裁定驳回申请。申请人

对裁定不服的，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

院提起上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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